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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转发 

《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干细胞

及转化研究”等重点专项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

南的通知》等文件的通知 

  

各市科技局，各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干细胞及转化

研究”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《科技部

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

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《科技部关于发

布科技创新 2030—“新一代人工智能”重大项目 2020 年度项

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等 3 个文件转发给你们。请按要求做好项

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，并在申报截止规定时间前通过国家科技管

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完成项目预申报书的网上填报相关

事宜。在申报过程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与我厅联系。 

 

联系人：省科技厅规划处  郑  寅，电话：0571-87054006 

        省科技厅高新处  杨陈华，电话：0571-87054142 

         省科技厅社发处  金宏伟，电话：0571-870540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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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1．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干细胞及

转化研究”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的通知 

          2．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重大自然

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

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         3．科技部关于发布科技创新 2030—“新一代人工

智能”重大项目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         

      

     

   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 

    2020 年 4 月 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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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干细胞及

转化研究”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 

申报指南的通知 

国科发资〔2020〕83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，各有

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

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的总体部署，

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的相关要求，现将“干细胞及

转化研究”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公布。请

根据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 

1.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

织申报，项目可下设课题。项目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相应指南

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名科研人员作为项

目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

个课题的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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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

团队，聚焦研发问题，强化基础研究、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典

型应用示范各项任务间的统筹衔接，集中力量，联合攻关。 

3.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预申报书、正

式申报书两步进行，具体工作流程如下。 

——项目申报单位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，通过国家科技

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 3000 字左右的项目预申报书，详细

说明申报项目的目标和指标，简要说明创新思路、技术路线和

研究基础。从指南发布日到预申报书受理截止日不少于 50天。 

——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

议，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；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课题申报单位、

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，项目牵头申报单

位及所有参与单位要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

干意见》要求，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杜绝夸大不实，甚

至弄虚作假。 

 ——各推荐单位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

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报送。 

 ——专业机构受理项目预申报。为确保合理的竞争度，对

于非定向申报的单个指南方向，若申报团队数量不多于拟支持

的项目数量，该指南方向不启动后续项目评审立项程序，择期

重新研究发布指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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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专业机构组织形式审查，并根据申报情况开展首轮评

审工作。首轮评审不需要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。根据专家的评

审结果，遴选出 3~4倍于拟立项数量的申报项目，进入答辩评

审。对于未进入答辩评审的申报项目，及时将评审结果反馈项

目申报单位和负责人。 

 ——申报单位在接到专业机构关于进入答辩评审的通知

后，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项目正式申报书。

正式申报书受理时间为 30天。 

 ——专业机构对进入答辩评审的项目申报书进行形式审

查，并组织答辩评审。申报项目的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报

告答辩。根据专家评议情况择优立项。对于支持 1~2项的指南

方向，原则上只支持 1项，如答辩评审结果前两位的申报项目

评价相近，且技术路线明显不同，可同时立项支持，并建立动

态调整机制，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确定

后续支持方式。 

 二、组织申报的推荐单位 

1. 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； 

2.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科技主管部门； 

3. 原工业部门转制成立的行业协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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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且评估结果为 A 类的产业技术

创新战略联盟，以及纳入科技部、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创

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。 

5. 港澳高校牵头申报的项目，分别由香港创新科技署、澳

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按要求组织推荐。 

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，并对所推

荐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。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荐与其有业务指导

关系的单位，行业协会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科技服务业

创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推荐其会员单位，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

荐其行政区划内的单位。推荐单位名单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

统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发布。 

三、申报资格要求 

1. 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

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等（以下简称内地单位），或由内地

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确定的港澳高校（名

单见附件 1）。内地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时间为 2019

年 3 月 31 日前，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，运行管理规

范。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 

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

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

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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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和项目骨干退出项目研发团队

后，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项目。 

 计划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）到 2020年 12

月 31日之前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不在限项范围内。 

    5.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

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申报该重点专

项项目（课题）。 

    6. 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

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

内地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

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

并提交。 

    7. 申报项目受理后，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。 

    8. 项目的具体申报要求，详见各重点专项的申报指南。 

    各申报单位在正式提交项目申报书前可利用国家科技管

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相关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技重

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
目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情况，避免重复申报。 

    四、具体申报方式 

    1. 网上填报。本次申报试行无纸化申请，请各申报单位

严格遵循国家、地方各项疫情防控要求，创新工作方法，充分



－ 9 － 

 

运用视频会议、线上办公平台等信息化手段组建研发团队，减

少人员聚集，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

（http://service.most.gov.cn）进行网上填报。项目管理专

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、项目评审的

依据。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，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

确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提供的，请上传依托单位出具的说明材

料扫描件，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将根据情况通知补交。 

   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：2020年 4

月 27日 8:00至 5月 27日 16:00。进入答辩评审环节的申报项

目，由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正式申报书，并通过国家科技管理

信息系统提交，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。 

    2. 组织推荐。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0年 6月 3日 16:00前

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目，

并将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 

    3. 技术咨询电话及邮箱： 

    010-58882999（中继线），program@istic.ac.cn。 

    4. 各重点专项业务咨询电话如下。 

（ 1）“干细胞及转化研究”试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88225180。 

（2）“纳米科技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010-68104460。 

（3）“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68104388。 

mailto:program@istic.ac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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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68104776。 

（5）“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68104344。 

（ 6）“全球变化及应对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68104432。 

（7）“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68104823。 

（8）“发育编程及其代谢调节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68104388。 

（9）“合成生物学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010-88225123，

010-88225178。 

     附件：1. 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确

定的港澳高校名单 

        2.“干细胞及转化研究”试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

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3.“纳米科技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（形式

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4.“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

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5.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

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439buwr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439buwr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51160l5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51160l5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527l4yl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541ffwe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11405b0ns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618njkp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618njkp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631awr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652dk0k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652dk0k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705f5ho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7187dyf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114242byw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114242byw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749vdzn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802jarg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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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6.“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

目申报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7.“全球变化及应对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8.“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

申报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9.“发育编程及其代谢调节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

报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10.“合成生物学”重点专项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（形

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技 部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30日  
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820xbuz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820xbuz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832vtac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844pd5a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901k56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901k56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914n4hn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4928j0pv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11443gj53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11443gj53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0069zqg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0219x2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040raa7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040raa7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054rvq1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106y9dm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11500ww0i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142uos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142uos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3020515381vu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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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重大自然

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国科发资〔2020〕75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，各有

关单位： 

   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

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的总体部署，

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的相关要求，现将“重大自然

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予

以公布。请根据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 

      一、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 

      1.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

织申报，项目可下设课题。项目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相应指南

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名科研人员作为项

目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

个课题的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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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. 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

团队，聚焦研发问题，强化基础研究、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典

型应用示范各项任务间的统筹衔接，集中力量，联合攻关。 

      3.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预申报书、

正式申报书两步进行，具体工作流程如下。 

      ——项目申报单位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，通过国家科技

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 3000 字左右的项目预申报书，详细

说明申报项目的目标和指标，简要说明创新思路、技术路线和

研究基础。从指南发布日到预申报书受理截止日不少于 50天。 

      ——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

协议，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；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课题申报单

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，项目牵头申

报单位及所有参与单位要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

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杜绝夸大不实，

甚至弄虚作假。 

      ——各推荐单位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

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报送。 

      ——专业机构受理项目预申报。为确保合理的竞争度，对

于非定向申报的单个指南方向，若申报团队数量不多于拟支持

的项目数量，该指南方向不启动后续项目评审立项程序，择期

重新研究发布指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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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——专业机构组织形式审查，并根据申报情况开展首轮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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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 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且评估结果为 A 类的产业技术

创新战略联盟，以及纳入科技部、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创

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。 

    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，并对所推

荐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。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荐与其有业务指导

关系的单位，行业协会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科技服务业

创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推荐其会员单位，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

荐其行政区划内的单位。推荐单位名单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

统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发布。 

      三、申报资格要求 

    1.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

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等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时

间为 2019年 3月 31日前，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，运

行管理规范。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 

   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

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

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 

   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

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 

    2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1960

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

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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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（课题）主体

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。中央和地方各

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

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 

    4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

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

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

项目（课题）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

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

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 

   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、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（课题）和国

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
目在研项目（课题）总数不得超过 2个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在研项目（含任

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因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

（课题）而退出目前承担的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国家科技

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

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和项目骨干退出项目研发团队

后，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项目。 

    计划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）到 2020年 12

月 31日之前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不在限项范围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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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.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

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申报该重点专

项项目（课题）。 

    6. 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

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

内地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

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

并提交。 

    7. 申报项目受理后，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。 

    8. 项目的具体申报要求，详见各重点专项的申报指南。 

    各申报单位在正式提交项目申报书前可利用国家科技管

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相关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技重

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
目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情况，避免重复申报。 

    四、具体申报方式 

    1. 网上填报。本次申报试行无纸化申请，请各申报单位

严格遵循国家、地方各项疫情防控要求，创新工作方法，充分

运用视频会议、线上办公平台等信息化手段组建研发团队，减

少人员聚集，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

（http://service.most.gov.cn）进行网上填报。项目管理专

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、项目评审的

依据。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，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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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提供的，请上传依托单位出具的说明材

料扫描件，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将根据情况通知补交。 

   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：2020年 4

月 23日 8:00至 5月 25日 16:00。进入答辩评审环节的申报项

目，由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正式申报书，并通过国家科技管理

信息系统提交，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。 

    2. 组织推荐。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0年 6月 1日 16:00前

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目，

并将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 

    3. 技术咨询电话及邮箱： 

    010-58882999（中继线），program@istic.ac.cn。 

    4. 各重点专项业务咨询电话如下。 

（1）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重点专项咨询电

话：010-58884888，010-58884892。 

（2）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重点专项（文化

遗产保护利用专题任务）咨询电话：010-58884828。 

（3）“固废资源化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010-58884891，

010-58884896。 

（4）“场地土壤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”重点专项咨询电

话：010-58884866，010-58884848。 

（5）“科技冬奥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010-58884856，

010-58884857。 

mailto:program@istic.ac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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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“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88225057，010-88225093。 

（7）“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”重点专项咨询

电话：010-88225068，010-88225121。 

（8）“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”重点专项咨询电话：

010-68104402，010-68104487。 

    附件：1.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重点专项 2020

年度项目申报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

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 2.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”重点专项（文化

遗产保护利用专题任务）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
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1958050yjo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1958050yjo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195824jqw0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195843bb7g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195843bb7g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03105v4fp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03105v4fp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3121izy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3415xek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10321fkis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10321fkis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425g2kf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441xb9y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0311751r8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0311751r8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740guoz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75568p9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75568p9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814yfs8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8305qld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8305qld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8440n7e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907j8pj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907j8pj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933e40w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950wxom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0950wxom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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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7.“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”重点专项 2020

年度项目申报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

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 8.“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

目申报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技 部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25
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00821ba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00821ba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046hok9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100kg1m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100kg1m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1248sej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1248sej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1385z7r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6201153u9kp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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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科技部关于发布科技创新 2030—“新一代人

工智能”重大项目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

通知 

国科发资〔2020〕76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，各有

关单位： 

     为落实国务院印发的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的总体

部署，现根据《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方案》启动

实施科技创新 2030—“新一代人工智能”重大项目。按照《关

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

（国发﹝2014﹞64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将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

南予以公布。请按照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 

     一、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 

     1.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

织申报，项目可下设课题。项目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相应指南

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名科研人员作为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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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

个课题的负责人。 

     2. 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

团队，聚焦研发问题，强化基础研究、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典

型应用示范各项任务间的统筹衔接，集中力量，联合攻关。 

     3. 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预申报书、正式申报书两步进

行，具体工作流程如下。 

     ——项目申报单位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，通过国家科技

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 3000 字左右的项目预申报书，详细

说明申报项目的目标和指标，简要说明创新思路、技术路线和

研究基础。从指南发布日到预申报书受理截止日不少于 50天。 

     ——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

协议，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；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课题申报单

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，项目牵头申

报单位及所有参与单位要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

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杜绝夸大不实，

甚至弄虚作假。 

     ——各推荐单位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

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报送。 

     ——专业机构受理项目预申报。为确保合理的竞争度，对

于非定向申报的单个指南方向，若申报团队数量不多于拟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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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数量，该指南方向不启动后续项目评审立项程序，择期

重新研究发布指南。 

     ——专业机构组织形式审查，并根据申报情况开展首轮评

审工作。首轮评审不需要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。根据专家的评

审结果，遴选出 3~4倍于拟立项数量的申报项目，进入答辩评

审。对于未进入答辩评审的申报项目，及时将评审结果反馈项

目申报单位和负责人。 

     ——申报单位在接到专业机构关于进入答辩评审的通知

后，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项目正式申报书。

正式申报书受理时间为 30天。 

     ——专业机构对进入答辩评审的项目申报书进行形式审

查，并组织答辩评审。申报项目的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报

告答辩。根据专家评议情况择优立项。对于拟支持项目不超过

4项和 10项的指南任务，是指在满足项目立项条件的情况下，

该研究任务所支持项目数分别不超过 4 项和 10 项；对于支持

1~2 项的指南任务，原则上只支持 1 项，如答辩评审结果前两

位的申报项目评价相近，且技术路线明显不同，可同时立项支

持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评估，根据

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 

     二、组织申报的推荐单位 

     1. 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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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.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科技主管部门； 

     3. 原工业部门转制成立的行业协会； 

     4. 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且评估结果为 A 类的产业技术

创新战略联盟，以及纳入科技部、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创

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。 

     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，并对所推

荐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。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荐与其有业务指导

关系的单位，行业协会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科技服务业

创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推荐其会员单位，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

荐其行政区划内的单位。推荐单位名单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

统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发布。 

     三、申报资格要求 

     1.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

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等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时

间为 2019年 3月 31日前，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，运

行管理规范。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 

    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、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

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

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 

    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

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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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1960

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

月。 

     3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（课题）主体

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。中央和地方各

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

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 

     4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

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

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

项目（课题）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

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

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 

    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、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（课题）和国

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
目在研项目（课题）总数不得超过 2个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在研项目（含任

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因申报项目（课题）而退出目前承担的

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

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

责人和项目骨干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，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

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本重大项目。 



－ 26 － 

     计划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）到 2020 年 12

月 31日之前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不在限项范围内。 

     5. 参与本重大项目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

家，不能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 

     6. 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

家可作为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

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

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

料一并提交。 

     7. 申报项目受理后，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。 

     8. 项目的具体申报要求，详见项目申报指南。 

     各申报单位在正式提交项目申报书前可利用国家科技管

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相关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技重

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
目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情况，避免重复申报。 

     四、具体申报方式 

     1. 网上填报。本次申报试行无纸化申请，请各申报单位

严格遵循国家、地方各项疫情防控要求，创新工作方法，减少

人员聚集，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

（http://service.most.gov.cn）进行网上填报。项目管理专

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、项目评审的

依据。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，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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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提供的，请上传依托单位出具的说明材

料扫描件，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将根据情况通知补交。 

    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：2020年 4

月 23日 8:00至 5月 25日 16:00。进入答辩评审环节的申报项

目，由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正式申报书，并通过国家科技管理

信息系统提交，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。 

     2. 组织推荐。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0年 6月 1日 16:00前

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目，

并将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 

     3. 技术咨询电话及邮箱： 

     010-58882999（中继线），program@istic.ac.cn。 

     4. 业务咨询电话： 

     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，010-68104417。 

     附件：科技创新 2030—“新一代人工智能”重大项目 2020

年度项目申报指南（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、指南编制专家名单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技 部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program@istic.ac.cn%E3%80%82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45825hnj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45825hnj2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45739iza6.pdf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u/cms/static/202003/27145810rsy7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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